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字〔2019〕第11号
申请人刘某某不服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岗店公安派出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9年4月16日向本机关提出复议申请，本机关于当日依法予以受理。被申请人于法定期限内作出书面答复并提交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及相关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瓦房店市公安局岗店公安派出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19年2月21日，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岗店公安派出所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处罚决定书认定：“2018年8月27日18时许，瓦房店市岗店街道办事处云台村居民刘某某在自家门前，因琐事与邻居贺某某及其儿子贺某发生争吵，刘某某用砖头击打贺某面部”。真实的事实是：贺某某、胡某某、贺某三人先是在自家房顶喊申请人的名字，并叫号：这次就算花俩钱，也要收拾收拾申请人，紧接着三人来砸申请人的家门，当申请人打开家门时，其三人不由分说，首先由胡某某把住申请人的胳膊，贺某某用手持木棒子击打申请人的头部，贺某用铁锹打申请人的颈背部，由于胡某某牢牢把住申请人的左胳膊，申请人在只有一只手的情况下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局面，胡某某多次用手掌击打申请人面部，后来在林某劝阻下，他们也没停止殴打，甚至将劝架人林某摔倒在地，贺某用手臂勒住申请人的脖子，他们三人一起将申请人按倒在地，胡某某将申请人的左臂扭到身后，申请人在地上感到呼吸困难，并多次向他们求饶，他们不但不放过申请人，还继续用脚踹申请人，后被王某某拉开。整个事件过程中，首先挑起事端的是贺某某等三人，手持凶器的是其三人，在申请人家门口三人殴打申请人一人，也是其三人而不是两人，申请人在整个事件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处境，而被申请人对于施暴者漏掉一人，袒护贺某某、贺某，对无辜者却施以处罚，显然是错误的，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并带有严重倾向性，处罚决定书存在严重偏见。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2018年8月27日18时许，申请人在自家门前，因琐事与本案第三人贺某某及其儿子第三人某发生争吵，申请人用砖头击打贺某面部。认定上述违法事实的证据有：贺某某询间笔录、贺某询间笔录、证人证言等证据。因此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依法受理了该行政案件，对该案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并对违法行为人依法作出正确行政处罚决定。在对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告知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权利。三、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适当合理，不具有违法性。发生殴打行为的原因是民间纠纷引发的，社会危害性不大。而且本案中，并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对申请人作出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与其违法行为相适应。四、对于申请人请求对胡某某进行处罚的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案范围。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九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本案中，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依法对案件进行调查，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胡某某殴打申请人的事实，因此，被申请人未对胡某某进行行政处罚。申请人如果认为胡某某的行为侵犯其人身权，应当先向被申请人提出保护其人身权的申请，在被申请人没有依法履行的情形下才能提起行政复议。综上所述，申请人提出的复议请求，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此，被申请人请求瓦房店市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第三人贺万庆称：2018年8月27日傍晚，第三人贺某某发现家中院里枣树树叶发黄脱落，大枣落地，树下放的几盆花也都死了，就去东院找申请人问此事。双方发生口角，申请人推开院门，一手一个砖头向第三人贺某某扑来，正好第三人贺某下班看见，一下向申请人扑去夺砖头，贺某某怕他俩打伤对方，就连拖带拽把他们分开，贺某的头脸受伤出血，申请人坐在地上安全无恙，后来申请人打车去医院。派出所对贺某某处以500元罚款，贺某某对该处罚不服。

第三人胡某某未陈述意见。

第三人贺某未陈述意见。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与第三人贺某某及其儿子第三人贺某均居住在瓦房店市岗店办事处云台村，双方系邻居关系。2018年8月27日18时许，申请人因琐事与贺某某及贺某在申请人家门前发生争吵，申请人用砖头击打贺某面部，被申请人依法履行处罚先行告知、处罚审批程序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申请人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以上事实有贺某某、贺某、刘某某、胡某某、林某、王某某、刘某的询问笔录、现场伤情照片、刘某某的住院病志等证据在卷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岗店公安派出所对申请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的职权，其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被申请人在接到群众报警后，依职权开展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罚，在对申请人、第三人贺某某、贺某的行政处罚中，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关于申请人要求对胡某某进行行政处罚一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胡某某殴打申请人的事实。申请人主张胡某某有参与对其殴打行为，但除了其单方自述之外，再未提供其他证据证明胡某某对其进行殴打，且各目击证人也没有看到胡某某殴打申请人的事实。因此，申请人主张对胡某某进行行政处罚无事实依据。即使存在胡某某殴打申请人的违法事实，亦应由申请人另行向被申请人提出追究胡某某的申请，本机关在本案中不能一并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本案被申请人于2018年8月27日受理申请人殴打他人一案，至2019年2月21日作出处罚决定，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办案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以及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决定如下：
确认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19〕第20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或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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